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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航线对于两国的无船承运企业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 对
于很多无船承运企业来讲， 这条航线的贸易量对于企业的生

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很多企业在这条航线中存在着违法经营情况。 
 
很多中国的无船承运企业在中美航线中签发提单， 虽然在中

国交通部注册， 但是没有在美国联邦海运委员会注册。 这些

企业认为在中国签发提单， 只要在中国交通部注册就可以。 
实际上， 无船企业还必须在美国联邦海运委员会注册才能够

合法的在中美航线中签发提单。  这就是说， 美国联邦委员会

对于中美航线中签发的提单都有管辖权。  同样的， 美国无船

承运企业在中美航线中，如果要签发提单， 不仅要在美国联

邦海运委员会注册， 还要在中国交通部注册。  
 
在实践中， 有很多企业没有认识到这一法律要求。 例如， 一
些无船承运企业认为， 由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 只要该企

业在中国交通部进行了注册， 就可以签发提单。 因此， 很多

美国无船承运企业就利用相关联的在中国交通部注册的中国企

业签发提单，或者在中国成立一家企业并且在交通部注册为无

船承运人， 而这些中国企业却没有在美国联邦海运委员会注

册。 这样的做法是不合法的。 
 
中国无船承运企业在中美航线中合法签发提单， 可以选择以

下几种方式： 
 

1. 以外国企业名义在美国海运委员会注册 
 

如果选择这种方式， 中国无船承运企业不必在美国任何

一个州注册。 只需在美国一家保险公司购买 15 万美金的

冒险，选择一家美国公司作为接收法律文件的代理。  

2. 在美国成立一家公司， 取得无船承运人执照。 
 

首先， 中国无船承运企业可以在美国任何州成立一

家公司。 在美国成立公司，没有最低资本金要求。  
在公司成立之后， 向美国联邦海运委员会申请无船

承运执照。 如果选择这种方式， 公司必须有一名在

美国从事海运中介工作三年以上的雇员。 另外公司

必须购买 75，000 美金的保险。  
 

3. 可以在任何一州注册为外国公司， 然后在联邦海运

委员申请无船承运执照。 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需要

有一名从事海运中介工作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雇

员， 但是这三年的工作经验不要求一定是在美国

的。 另外， 公司要购买 75，000 美金的保险。  
 
同样的道理， 一些美国公司在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货物贸易中

签发提单， 但是却没有在中国交通部经行提单注册， 这种做

法是违反中国的海运条例的。  
 
根据中国交通部和美国联邦海运委员会所签署的备忘录， 取
得美国联邦委员会无船承运执照的企业， 在中国交通部注册

提单的时候，只需在美国的保险公司再购买 21，000 美金的保

险，就不必在指定的银行缴纳 80 万人民币的保证金。  
 
根据海运法案的规定， 海运承运人和无船承运人所签署的服

务合同必须在联邦海运委员会备案。  所有使用这一服务合同

的关联企业必须列在合同中。  如果没有列为关联企业的无船

承运人使用了该服务合同， 联邦海运委员会可能会对违反规

定的各方经行调查， 罚款， 或者吊销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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